
淺
談
具
體
的

 正 ̂x王
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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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和

力于
米百
 大P、

林
   忠

   堆

 一
位

教
師

是
否

優
良

，
端

視
其

能
否
針
對
他
教
的
學
生
訂
定
出
適
當
的
教

 學
目

標
，

以
及

他
能

否
指

導
學

生
學

習
以
達
成
教
學
目
標
。
教
學
目
標
是
教
學

 因
素

中
重

要
的

一
極

，
是

教
學

活
動

施
行
的
方
向
，
所
要
實
現
的
理
想
與
達
成

 的
境

地
。

教
學

目
標

也
是

教
學

結
果

的
指
針
，
教
學
效
果
之
大
小
，
桓
在
其
教

 學
目

標
之

明
確

與
否

以
為

斷
。

故
確

定
教
學
目
標
，
乃
是
教
學
上
第
一
個
重
要

 問
題

。
因

此
，

我
認

為
一

位
優

良
的

教
師
，
他
必
須
同
時
具
備
兩
方
面
的
專
長

 ；
其

一
、

他
必

須
對

他
任

教
的

科
目

內
容
有
徹
底
的
精
通
瞭
解
；
其
二
、
他
必

 須
對

他
所

教
學

生
能

力
、

經
驗

等
各

方
面
的
特
徵
和
個
別
差
異
有
所
瞭
解
。
因

 為
真

正
適

切
而

具
體

的
教

學
目

標
，

應
該
是
配
合
學
生
的
能
力
和
經
驗
，
並
根

 據
教

材
的

內
容

和
要

點
，

而
後

訂
定

的
。
且
前
，
很
多
教
師
不
知
道
什
麼
是
具

 體
的

教
學

目
標

，
只

知
悉

教
完

了
教

科
書
︵
課
本
︶
的
材
料
，
就
認
為
完
成
了

 教
學

的
職

責
。

有
的

教
師

知
道

教
學

目
標
的
一
點
概
念
，
而
未
能
具
體
地
列
舉

 出
來

，
甚

而
有

的
教

師
所

訂
的

教
學

目
標
有
所
偏
差
。
例
如
，
有
些
教
師
只
教

 學
生

去
記

憶
一

大
堆

的
專

門
名

詞
和

一
系
列
的
事
實
，
而
忽
略
了
培
養
學
生
的

 理
智

、
應

用
、

分
析

、
綜

合
和

評
價

的
能
力
。
此
外
，
有
些
教
師
只
顧
知
識
和

 技
術

等
認

知
方

面
的

學
習

，
而

忽
略

了
學
生
的
科
學
態
度
和
情
感
的
啟
發
，
如

 誠
實
、
興
趣
和
愛
好
等
等
。

 因
此

，
在

一
般

教
學

活
動

中
，

如
果
教
師
不
能
為
其
所
教
科
目
寫
出
具
體

 的
教
學
目
標
，
則
其
學
生
必
不
知
應
走
的
方

向
，

只
得

暗
中

摸
索

前
進

，
易

流
．

 於
事

倍
功

半
之

弊
。

那
未

我
們

必
須

明
白
什
麼
叫
做
具
體
的
教
學
目
標
呢
0^事

 實
上
，
它
就
是
任
一
科
目
或
單
元
的
行
為
目
標
︵
 
B
e
h
a
V
i
O
r
a
l
 
 
 
O
b
-

 j
e
c
t
^
^
e
s
 
^
。
換
言
之
，
每
一
教
師
教
授
任
何
科
且
，
都
預
期
學
生
發
生

 行
為

的
改

變
。

這
些

預
期

的
改

變
行

為
，
不
管
是
認
知
的
、
情
感
的
或
技
能
的

 教
師

都
應

一
一

列
寫

出
來

。
當

然
，

具
體
的
教
學
目
標
或
教
師
所
預
期
的
行
為

 目
標
，
就
學
生
的
方
面
來

說
，
就
是

學
習
效

果
。

固
然
有

些
是
單

純
的

，
但
也

 有
些
很
複
雜
的
。
若
以

教
師
的

立
場
來

說
，

只
要
具

體
的
教

學
目

標
一
擬

訂
下

 來
，
教
師
就
能
根
據
此
目
標
，
選
擇

教
材
和
教

具
，
決
定

教
法
和
教

案
，
也

正

 好
可
做
為
測
驗
學
生
學

習
效
果

的
依
據

。
至

於
測
量

所
得
的

結
果

，
可
以

反
鎖

 ̂ FeedbaCk ^到
教
學
程
序
，
有
關
的
起
點
行
為
和
教
學
目
標
。
教
師
可

 以
檢
討
其
教
材
、
教
法

、
教
具

的
應
用

是
否

良
好
呂

也
可
檢

討
他

是
否
顧

及
到

 學
生
的
過
去
經
驗
、
興

趣
和
性

向
等
；

也
可

檢
討
其

所
訂
的

具
體

教
學
目

標
是

 否
足
夠
的
具
體
可
行
，

有
否
訂

得
太
高

或
太

低
^以

學
生

的
立
場

來
看

，
具
體

 的
教
學
目
標
足
可
刺
激

學
生
的

學
習
動

機
，

學
習
興

趣
而
完

成
其

充
分
而

理
想

 的
學
前
預
備
︵
．
EaVob．

lareadin^es S ^^因
此

學
習
效

果
之
提

高
，

是

 必
然
的
道
理
。

 要
之
，
行
為
目
標
是
要
用
學
生

可
觀
察

測
量
的
行

為
，
表
達

教
學
目
標

。

 此
種
可
觀
察
可
測
量
的

行
為
是

用
說
、

畫
、

寫
、
做

列
舉
此

較
異

同
等
。

具
體

 的
目

標
使

學
生

有
努

力
的

力
向

．
，

老
師
有
考

查
的
依
據

，
使

教
學
趨

勢
走

向
具

 體
化
。
換
言
之
，
必
須

把
抽
象

的
、
籠

統
的

概
念
性

的
目
標

，
轉

化
為
可

觀
察

 的
具
體
的
行
為
性
且
標

。
可
觀

察
方
始

可
以

記
錄
，

能
評
量

而
後

能
確
定

目
標

 是
否
達
成
。

 我
們
敘
寫
具
體
教
學
目

標
所

最
常

犯
的
幾

種
錯

誤
，
據

最
近
政

大
教

授
黃

 國
彥
、
吳
靜
吉
兩
位
先
生

的
綜
合
歸

納
有
下

列
幾

點
；
山

以
教
師

活
動

當
作
教

 學
目
標
^hc^以

學
習
過
程
為
學
習

效
果
二

co.以
教

材
本

身
當

作
學

習
目

標
^Q固

 一
項
單
元
目
標
內
，
含
有

多
數

的
行

為
目
標

^付
以

抽
象

的
語

句
當
作

教
學

目

 標
以
及
to把

標
題
或
概

念
當
作

教
學

目
標

。
以
上

這
些

常
見
的

錯
誤
，

我
們

教

 師
們
除
了
要
避
免
這
些

錯
誤
之

外
，
還

須
注

意
其
措

辭
是
否

簡
要

明
晰
，

清
楚

 的
寫
出
其
預
期
學
生
學
習
後
的
行
為

表
現
。

此
外
，
我

們
或
許
有

一
個
困
難

，

 淺
．

談
具

體
的

教
學

目
標

與
其

敘
寫

和
分

類

五

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 就
是

難
以

定
出

適
當

的
學

習
水

準
做

為
教
學
目
標
。
因
為
具
體
教
學
目
標
的
目

 的
，

在
於

指
出

教
學

及
學

習
的

具
體

目
標
，
提
出
明
確
的
學
習
效
果
，
所
以
我

 們
必

須
熟

思
其

所
訂

的
目

標
，

是
否

具
有
適
當
的
學
習
範
圍
或
深
度
。
有
些
教

 學
目

標
，

定
得

太
廣

泛
，

不
能

在
一
個
單
元
內
完
成
^有

些
太
過
於
瑣
碎
，
顯

 得
內

容
膚

淺
。

當
然

我
們

擬
定

適
當

範
圍
︵
或
深
度
︶
的
教
學
目
標
，
須
以
單

 元
內

容
以

及
教

學
時

間
的

長
短

為
依

據
。
整
個
課
程
的
教
學
目
標
，
要
此
單
元

 教
學

目
標

來
得

廣
泛

，
但

是
無

論
是

課
程
且
標
或
單
元
的
一
般
教
學
目
標
，
都

 可
分

化
而

被
寫

成
八

｜
｜

十
五

項
的

合
乎
教
學
目
標
的
具
體
學
習
行
為
目
標
。

 以
學

生
學

習
效

果
做

為
教

學
目

標
，

在
某
種
情
形
下
，
確
實
有
點
困
難
，
但
只

 要
多

參
考

，
多

研
討

，
多

嘗
試

之
後

，
一
定
能
克
服
困
難
而
訂
出
理
想
而
且
良

 好
的
具
體
教
學
目
標
。

 教
學

之
目

的
，

不
僅

在
使

學
生

獲
得
書
本
上
的
知
識
，
熟
習
某
些
技
能
，

 接
受

某
些

行
為

準
則

或
對

某
項

學
習

感
到
興
趣
而
已
，
在
認
知
方
面
要
能
評
鑑

 價
值

，
在

技
能

方
面

要
能

創
造

，
在

情
趣
方
面
要
形
成
品
格
，
樹
立
自
己
特
殊

 的
人

生
觀

和
社

會
觀

以
及

生
活

情
趣

。
而
從
認
知
的
獲
得
評
鑑
，
技
能
的
領
悟

 到
創

造
，

情
感

行
為

的
接

受
到

品
格

打
形
成
與
乎
生
活
情
趣
之
樹
立
，
其
間
各

 有
不

同
程

度
的

行
為

能
力

之
表

現
，

這
些
不
同
程
度
的
行
為
表
現
，
即
為
教
學

 且
標

的
層

次
的

︵
或

等
級

的
︶

系
統

分
類
。
目
前
最
著
名
同
時
也
被
公
認
為
最

 適
當
的
一
種
敘
寫
教
學
目
標
的
最
好
參
考
資
料
 ，

就
是
柏
隆
姆
︵
 B^OOm

 B．
s．

︶
及

克
拉

福
爾

^ K^^^h^O^^ D．
R．

︶
兩
位
教
育
專
家
分

 別
在

一
九

五
一

;年
及

一
九

六
四

年
所

寫
的
「
教
學
目
標
分
類
」
。
他
們
把
教
學

 目
標

依
其

性
質

內
容

，
做

一
種

階
層

式
的
系
統
分
類
，
猶
如
動
植
物
的
分
類
一

 樣
。

這
些

教
學

目
標

分
類

是
根

據
「

教
育
就
是
改
變
學
生
行
為
」
而
編
寫
的
。

 換
言
之
，
「
學
生
所
表
現
的
行
為
改

變
^ BehaVior.al Gha口

ge ^
 就
是
學
生
的
學
習
效
果
。
．
因
此
欲
敘
寫

具
體

學
習

行
為

目
標

，
這

一
套

系
統

分
 類

可
說

是
最

具
體

的
參

考
和

指
引

。
茲

列
舉
以
明
梗
概
；

 廿
認

知
方

面
；

按
照

相
隆

姆
氏

的
分
類
，
．
智
性
目
標
可
分
為
六
大
類
iiO

 知
識
，
^,理

解
，
0應

用
，
0分

析
，
0綜

合
，
Q評

鑑
。
由
簡
單
至
複
雜
，

 每
一
層
次
的
教
育
目
標
是
所
有
低

層
行
為

或
目
標
而

伸
張
或
擴

大
。
「
知

識
」

 為
最

低
層

次
，

「
評

鑑
」

為
最
高

層
次
。

 □
情
趣
方
面
；
按

克
拉
福
爾

氏
認

為
情

意
目
標

，
是

看
重
有

關
興
趣

、
態

 度
、
欣
賞
、
信
仰
、
價
值
意
義
和

情
感
上
的

風
格
或
偏

重
等
。
克

氏
分
為

五
大

 層
:□

接
受

，
0反

應
，

C價
值
判
斷
，
Q價

值
組
織
^c品

格
之

形
成

，
亦

 即
「
價
值
體
系
的
形
成
」
。
此
教
學

目
標
也
是

具
有
連
續

性
，
由
簡

單
的
依

次
 到
複
雜
的
。
同
時
也
是
一
種
價
值
意

義
內
在
化

的
連
續
性

過
程
，
即

將
他
人

的
 或
社
會
的
意
思
、
標
準
或
價
值

意
義
等

，
作
為
自

己
的
。
此

外
這
個
價

值
意
義

 內
在
化
的
過
程
，
必
包
含
慎
重

的
思
索

或
員
正
的

接
受
。
「

接
受
一
為

最
低
層

 ，
「
品
格
的
形
成
」
為

最
高
層
。

 目
技
能
方
面
；
這

是
屬
於
技

術
演
練

方
面

的
學
習

行
為
。

在
體

育
、
藝

術

 等
力
面
是
最
主
要
的
學
習
行
為
目

標
，
但

，
科
學
教

育
中
也
有

其
特
殊
的

重
要

 性
。

分
：

0
領

悟
^
R
接

觸
^
c
模

仿
^
R
操

作
，
8
熟

練
，

Q
創

作
。

「
領

 悟
」
為
最
低
層
，
「
創

造
」
為
最

高
層
。

 要
之
，
智
性
目
標

，
包
括
一

切
智
性

的
學

習
成
果

，
如
知

識
、

理
解
以

及

 學
習
法
。
情
趣
目
標

，
則
為

有
關
感

覺
、

興
趣
、

態
度
欣

賞
、

人
生
觀

等
方
面

 學
習
成
果
。
技
能
目
標
則
包
括
一

切
手
藝

技
術
，
如

打
字
、
游

泳
、
操
作

儀
器

 等
。
三
部
分
所
屬
之
行
為
目
標
均

由
簡
單

的
、
實
在

的
、
普
遍

較
小
的
行

為
，

 到
最
高
一
層
時
是
複

雜
的
、

抽
象
的

、
普

遍
性
較

大
的
行

為
。

這
種
由

簡
到
繁

 ，
單
純
到
複
雜
，
做
有
系
統
的
層

階
，
也
就

是
階
梯
型

的
系
統
分

類
教
學

目
標

 之
撰
定
，
要
根
據
所
要
求
的
目
標

層
次
，

採
用
適
當

動
詞
敘
述

之
。

 目
前
國
內
似
乎
尚
未
有
關
于

教
學
具

體
行
為
目

標
方
面
的

系
統
研
究

，
同

 時
也
似
乎
缺
乏
一
個
公
認
合
理
的

教
育
目

標
之
分
類

，
以
為
教

學
活
動
及

教
學

 效
果
評
量
的
憑
準
和
指
引
，
因
此

他
們
這

方
面
的
研

究
結
果
實

值
得
吾
人

的
參

 考
。

︵
文

載
「

國
民

教
育

」
二
十

卷
二

期
，

六
十

四
年

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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